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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第二科                                                    Tel: 2594 2629 

評稅主任鍾美恩                                                   Fax: 2519 6865 

      有關貴署檔案號：6K1-Z9090445(N)。 

      有關林恒傑本案是否該交物業稅或個人入息稅的問題，今收到來信，信中認爲貴局未

有本人作爲林恒傑稅務代表記錄，信中且認爲本人“信件上並沒有寫出你爲上述人士

的稅務代表＂，即貴主任認爲本人于2013年6月27日給於陳思琪小姐信中的附件授權書中

沒消楚寫明本人可爲稅務代表，但，陳思琪小姐已在電話中清楚認可本人可爲該物業業

權事務申延的稅務代表、只要本授權人補傳林恒傑身份證以確認可否奈入個人入息稅，

本人也於2013年10月07日傳真林恒傑身份證，見附件1.！ 

      另見附件 2.的印花稅署2012年 7月25日回信，貴局不早有本人作爲林恒傑稅

務代表傳真記錄嗎？不要廢話連篇了，有回信學學印花稅署傳真即可！ 

      上述顯示貴第二科評稅主任今次來信中貴局沒有本人作爲林恒傑稅務代表記錄

不實，也因此，來信中要林恒傑從新授權令貴局好下台已沒必要！   另請放聰明點

立即爲附件3.林恒傑早在2013年4月23日已寄交貴局的11/12稅單評稅！ 

本人也於2014年2月19日去電Tel:2594-2365，有一自稱蔡女士立即說：“我已叫

佢哋唔好再寄了！＂，面對本人憤怒的指責，她吞吐地指授權書沒有明確寫明可爲稅務

代表！  本人因一時沒授權書在手，於第二天又回電蔡小姐告知該授權書已清楚表明本

人將永遠全權處理該物業之租務、銀行借貸或業權買賣契，包括收取租金、轉讓金或相

應業權事務申延可能須出席法庭訴訟之全權代表呈述權！她啞口無言！但今天你的來

信故伎重施，難道貴署本檔案之稅務不包括由該“相應業權事務申延＂？！ 

明顯的，林恒傑有權選將物業稅奈入個人入息稅，但你別有用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直接

向我兒子發出物業稅單、好讓在新加坡一堆混蛋特工專爲隱瞞本人拯救中港SARS國難的醫學發

明企圖謀殺本人、破壞家庭外近期還派專人幹盡圍堵恐嚇、進而施用美人計之能事並教唆我兒

子偷賣、賤賣本案物業回新加坡買樓以迎得美人歸！ 其目的志打擊本人並令我的後人

當衆出醜後成廢人、小狗一樣從今不能抬頭社會導致一旦本人被謀殺後沒人可爲我申

冤！  因你擅用公權力再三地直接向我兒子發出物業稅單只爲混蛋特工製造教唆藉口，即詐

化我兒：“⋯你父親又不幫你交物業稅，將來回香港會做牢的還不偷買那層樓！＂，好在被本

公及早揭穿，我兒子目前也還沒蠢到如此地步！ 

上述可見，你或許有人在後教唆你扮文盲企圖扭曲授權書並擅用公權力不惜違

規違法也要如此卑鄙無恥地破壞本發明人家庭、盲從爲隱瞞本醫學發明的流氓政權集團效

力，你是主謀還是幫兇你總須在30天之內交代清楚教唆者詳情，否則，追究貴局長罪責勢
已不可待，請轉此信给貴局長，否則，鍾美恩這臭名將登入這醫學史冊上隱瞞醫學發明

謀害本发明人的第五類反人類文明戰犯並有一天將提交給因隱瞞“洗肺＂醫療法的

本港死者家屬處置不再另行通知，其後果從www.ycec.com/HK/war-felon.htm 略可
借鑒儘管該網頁整理中！  
    謹此！ 

2014年 3 月 14 日                                    新威園 e601 業主 授權代表    

Fax: 2519 6865  pm5:45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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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                                                      Tel: 2594 2365 

田土稅務官                                                  Fax: 2519 6865 

陳思琪小姐： 

     有關貴署檔案號：6K1-Z9090445(S6)。 

多謝收到閱下於2013年9月16日寄出的信件，現將林恒杰身份證顯示如下： 

 

如傳真若有不清楚，請來電Tel : 3618-7808通知重傳即可。 

    謹此！ 

 

2013年 10 月 07 日                                  新威園 e601 業主 

                                                  林恒杰 
授權代表    

Fax: 2519 6865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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